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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2〕15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十二届

五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187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刘维奇委员：

您好！您提出的《关于双循环格局下科技创新驱动山西高质

量发展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支持科技创新的主要工作情况

（一）加强窗口指导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科创企业信贷投入。

2022年初，我中心支行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2年货币信贷重点工作

的通知，近期制定出台了关于做好山西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

展金融服务的17条措施，同时会同省金融办、山西银保监局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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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了关于开展2022年小微企业贷款“四张清单”公示工作、加

强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力度、进一步做好转贷续

贷业务支持小微企业纾困发展、进一步健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

制提升内生动力、进一步推动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服务提升支农

支小金融服务质效等通知，从多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

新型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。通过组织召开信贷推进会、

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座谈会等，引导各金融机构聚焦“六新”

领域，统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，推进科技信贷服

务能力建设。

（二）指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。指导全

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多种金融产品，采用差异化路径，

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科技企业加大支持力

度。如，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确立“股+贷”“融资+融智”模式，

构建科创服务平台，服务“专精特新”等科创企业发展；邮储银

行太原分行线上通过“小微易贷”，线下准入“科技信用贷”“上

市贷”专项扶持专精特新和上市中小企业，并围绕三农、小微企

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开展“总对总”批量担保业务；农业发

展银行山西省分行“农业科技贷款”用于支持农业农村科技创新、

成果转化、示范推广或集中应用；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通过“科

技云贷”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，惠及科技创新领域上下游企业；

兴业银行太原分行“投贷联动”“知识产权质押融资”产品支持科

创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；工商银行阳泉分行、阳泉农商行推出“科

创贷”，有效发挥政府融资担保和财政资金杠杆作用，撬动科创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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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投放。

（三）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撬动和引导作用。创新推出

“2+1”（“再贷款+担保”+信贷）融资机制，将全省政府性和农业

信贷两类融资担保，作为银行信贷风险分担的有力补充，推动地

方法人银行有效扩大信贷投放，帮助更多市场主体享受央行资金

优惠政策，第一季度，全省各级人民银行累计发放各类再贷款再

贴现资金 121亿元，同比增加 12亿元，季末再贷款再贴现余额589

亿元，同比增加45亿元。用足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，持续

增加科技创新型等中小微企业贷款。截至 3月末，全省地方法人

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81.27 亿元，较上季度增加119.88

亿元，全省共有89家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已获得0.9亿

元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资金激励。

（四）加强部门协同联动，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相关工作。

一是积极运用好相关金融平台的桥梁作用。如，部分金融机构加

入“信易贷”“山西省金融服务平台”“太原市金融综合服务平台”

等金融平台，切实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途径；二是

常态化开展银政企对接活动。如，金融机构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和

企业开展“创客嘉年华”“创业者港湾”“芝麻开花兴投资”等融

资对接服务；三是强化担保增信。如部分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山西

省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融资担保有限

公司、太原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担保公司，申请专门担保额度，

放大融资担保规模，通过担保增信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加强财政金融支持“双循环”，助推“六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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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商环境建设的建议，我们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

作

（一）继续发挥政策引导作用。下一步，在继续用好现有各

项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，用好人民银行创新推出的科技创新再贷

款政策支持工具，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向辖内符合

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

业等科技企业发放贷款。同时，发挥好宏观审慎评估、信贷政策

导向效果评估作用,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支持

力度。

（二）持续加强部门协同配合。主动加强与科技、产业、财

政、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，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高

质量发展“几家抬”工作机制和对辖内金融机构支持科创企业融

资的通报机制。督促和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建立贷款审批绿色通道，

提升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“卡脖子”领域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

的贷款审批质效，加大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供应链金融等方面

的探索创新力度。

（三）强化科创企业信贷风险管理。按照“两上报一指导”

工作机制，定期对金融机构落实信贷政策情况进行考核通报，引

导各金融机构充分认识科创企业风险识别难的特点，平衡业务发

展和风险防控的关系，积极运用大数据和科技金融，加强风险管

理和合规精细化管理。

（四）有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改革效能，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差异化、精细化利率定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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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，对科技创新等经营主体合理信贷需求给予特殊利率优惠、

减免手续费，通过减费让利促进科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。

（五）拓宽企业融资渠道。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双创

债，募集资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

药等领域的民营、中小科技创新企业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

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。支持符合条件的科创型企业在银行间

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。

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
2022年 5月 25日


